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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住宅價格趨勢

以110年1月為基期

 112年6月價格指數達160%
臺南市不動產交易量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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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地權條例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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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政策重點

防杜不動產淪為炒作工具

保障消費者權益

維護市場交易秩序

精進預售屋成交資訊申報登錄制度

修法緣由
防堵炒房---112.7.1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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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政策重點

預售屋或新建成屋買受
人除配偶、直系獲二等
內旁系血親或特殊情形
外，不得讓與或轉售

私法人購買住宅用房屋採
許可制，取得5年內不得辦
理移轉、讓與或預告登記

炒作哄抬行為可按交易
戶(棟、筆)數處罰最高
5000萬元罰鍰，並限期
改善，得連續處罰

民眾檢舉不動產銷售買
賣或申報實價登錄違
規，查證屬實可獲獎金

預售屋買賣契約若有解
約，建商須於30日內申報
登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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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政策重點

限制換約轉售

B.例外核准
1.買受人親屬間之讓與或轉售
2.中央公告得轉讓情形並經地政局核准；限制:全國每二年以一戶為限

A.112.7.1前簽訂之契約基於不溯及既往得轉讓1次

C.違者按戶(棟)處50-300萬元罰鍰

1

管制私法人購屋

A.免經許可-送地政事務所登記
都更危老、不良債權、文資、捐贈、法院拍賣等
B.需經許可-送內政部許可
宿舍 供居住使用之出租經營
合建、實施或參與都更、危老 衛生福利機構場所使用，

例如長照機構等
合作社為設置住宅公用設備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

登記完畢後五年內不得辦理移轉、讓與或預告登記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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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政策重點

重罰炒作行為

以散布不實資訊、虛偽交易或連續買入或加價轉售影響市場秩序或壟斷轉
售牟利，影響不動產交易秩序或壟斷轉售牟利

違者按戶 ( 棟、筆 )處100- 5,000 萬元罰鍰3

檢舉獎金制度

檢舉人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尚未獲悉事證前，就違反交易秩序
或實價登錄不實敘明違規事實並檢具證據資料，經查證屬實並裁處罰鍰
確定且完成收繳者，依法發給檢舉獎金

核發實收罰鍰30%之檢舉獎金，最高至1000萬4

解約申報登錄

銷售預售屋者，應於解除買賣契約書之日起三十日內，向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主管機關申報登錄資訊。

違者按戶(棟)處3萬~15萬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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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
八大因應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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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八大因應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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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知變更契約函知變更契約

多場宣導列車多場宣導列車

強化審議機制強化審議機制

提高查核比例提高查核比例

建置法規資料建置法規資料

彙編講習手冊彙編講習手冊

行政協調分工行政協調分工

增編預算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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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八大因應措施

函知變更契約
配合平均地權條例修正，
112年6月19日內政部公告修正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
1.修正房地讓與或轉售條件 2.增訂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
112年7月1日後簽訂之契約如未符合修正後規定，將依規定按戶(棟)處6-30萬元罰鍰

多場宣導列車

地政局與所轄各地政事務所併
行辦理教育訓練外，如有相關
活動亦一併辦理宣導作業

各地政事務所亦至所轄預售建
案辦理新制宣導

11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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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八大因應措施

強化審議機制

違反不動產炒作規定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100-5000萬元罰鍰，並得令其限期
改正。其有不動產交易者，按交易戶（棟、筆）處罰。

提高查核比例

提高實價登錄申報案件、類型總數之查核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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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八大因應措施

建置法規資料

將相關法規新訊及修法重點公開
至局網供檢視

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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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八大因應措施

彙編講習手冊

本次修法共新增九項子法，本局就各修法重點彙整成一手冊
以利民眾深入淺出了解新制規定

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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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八大因應措施

行政協調分工

本次修法有關不動產炒作涉及不動產交易業務及資訊地價業務，為明確分工，
爰於112年6月30日就內政部列舉「炒作行為」11種態樣協調業務分工

違規案件涉及不法銷售

地政局

內政部

地政事務所

地籍科

資訊地價科 違規涉及成交案件不實

如有法規疑義，由地政局報請中央解釋

相關法規新訊，各地政事務所至所
轄銷售案場宣導或蒐集相關資訊
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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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八大因應措施

增編預算人力
本次修法有關「不動產銷售買賣與申報登錄資訊案件檢舉獎勵及罰鍰提撥運用辦法」增訂
檢舉獎金核發及行政作業費提撥

檢舉人檢具違規事證，經查證
屬實並裁處罰鍰確定且完成收
繳者，以實收罰鍰總金額30%
發給檢舉獎金，最高以新臺幣
1000萬元為限

主管機關對於違規行為依規定所處
之罰鍰收入，應以實收罰鍰提撥至
少30%，供其或受委任機關辦理業
務所需用人相關費用、業務費及軟
硬體設備費等相關經費

30
%

檢舉獎金核發行政作業費提撥

增聘人力

編列預算
核發檢舉獎金

簽准不動產交易管理及申報登錄獎金發:
102.3萬元

行政作業費
簽准不動產交易管理及申報登錄行政作費:
171.3萬元

就申報登錄業務增聘5名約用人員
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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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執行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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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管道教育訓練 宣導2,200人次業務執行成效

宣導類型 場次
參與
人次

座談會 3 100

走訪宣導 3 1200

教育訓練 5 900

共計參與人次 2200

製作新制宣導手冊，
於宣導及教育訓練時發放

112年度辦理相關宣導及教育訓練統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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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執行成效

自主查核 受理檢舉 查處中 裁罰件數 裁罰金額

389 106 28 81 8,230,000元

不動產交易安全涉及違規案件查處統計

實價登錄涉及違規案件查處統計

自主查核 受理檢舉 查處中 裁罰件數 裁罰金額

5437 15 303 184 5,305,000元
因人力增聘大幅
提升查處數

(統計期間:111/1/1-112/9/21)

(統計期間:111/1/1-112/9/20)

積極辦理查核 違規依法裁罰逾1,30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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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執行成效
不動產交易安全違規案件態樣分析

違反規定 違規態樣 裁罰件數 裁罰金額

平均地權條例

預售屋契約違規 13 1,470,000

預售屋紅單違規 9 3,450,000

預售屋未備查即銷售 4 120,000

不動產經紀業管理
條例

未註明經紀業 28 1,680,000

委託代銷契約逾期備查 11 330,000

經紀業僱用未具備經紀人員資格 4 420,000

未指派經紀人簽章文件 3 180,000

未經委託銷售物件即刊登廣告 3 180,000

非法仲介業者 2 200,000

廣告不實 2 120,000

未設置不動產經紀人 1 60,000

地政士法 設立分事務所、業務範圍以外之宣傳性廣告 1 申誡

合計 81 8,230,000

統計期間111/1/1-112/9/21

分析違規態樣 加強宣導防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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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執行成效
實價登錄違規案件態樣分析

統計期間111/1/1-112/9/21

違反規定 違規態樣 裁罰件數 裁罰金額

預售案件
申報不實 85 2,550,000

逾期申報 56 1,680,000

買賣案件 申報不實 33 975,000

租賃案件
申報不實 1 10,000

逾期申報 9 90,000

合計 184 5,305,000

預售、買賣申報錯誤不實居多 租賃逾期申報居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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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執行成效
平均地權條例新制施行後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受理檢舉案件統計表

統計期間112/7/1-112/9/21

違反規定 檢舉態樣 檢舉件數 辦理情形

涉檢舉獎金案件

預售屋轉約 5 查無不法

不動產炒作 1 查無不法

買賣實價登錄 4
2件查處中，
2件查無不法

預售屋實價登錄 2 查無不法

合計 12 尚未有核發檢舉獎金情事

112/7/1後共受理39件，其中27件非屬得核發檢舉獎金類型，多為違反經紀業管理條例(如未
簽定委託即銷售、廣告未註明經紀業、廣告不實等....)，其餘涉檢舉獎金案件(預售屋轉約、
不動產炒作、實價登錄)者12件，辦理情形如下:

如查有違規屬實者，即依相關規定裁處，並依規定辦理後續作
業!

檢舉獎金新制 審慎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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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執行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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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感謝聆聽~


